
近日，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通过对职场性骚扰案件调研发现，因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发生过性骚扰，用人单位在行使劳动关系解除权
时有75%的案件败诉。

以下3个案例， 分别从不同角度提示纠纷产生的原因及法院判
决的依据。 法官建议用人单位从中吸取教训，积极预防和应对职场
性骚扰行为。同时，鼓励女职工若遇此类事情要敢于说不，要有证据
意识，要妥善保存手机短信、邮件、录音等资料，积极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本报记者 李婧 通讯员 王子葭

□本报记者 李婧

又到冬春更替时期 ，
各类反季节销售服装因为
价格较便宜， 吸引了不少
消费者的关注。 近日， 延
庆区消费者昝女士趁商场
打折， 抓住冬天的尾巴为
女儿购买了一件羽绒服，
但是只穿了一天拉链就坏
了， 昝女士找到商家， 而
商家认为是人为造成不给
解决。 昝女士只得到管辖
工商所寻求帮助， 接到投
诉后， 工商所执法人员及
时联系了双方进行调解，
经过调解， 商家最终同意
为昝女士免费更换新衣。

另外 ， 值得注意的
是， 通常反季节服装受季
节影响不会立即穿着， 如
果穿着时发现质量问题，
有可能会因超过质量保障
期限而无法得到解决。 在
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
反季节服装时应该注意以
下几点：

一是擦亮眼睛辨真
伪， 不要一味贪图便宜。

购买时， 不要轻信商
家 “甩尾货”、 “去库存”
的宣传， 要仔细查看服装
的标签是否齐全， 做工是
否存在瑕疵。 面对 “名牌
服装超低价 ” 的宣传诱
惑 ， 消费者更应谨慎对
待， 可以通过电话、 网站
等方式查询服装的真伪 ，
谨防买到假货。

二是索取购物凭证 ，
保障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许多商家在销售反季
节服装时使用临时租赁的
场地， 消费者购买服装后
要注意向商家索取正规的
购物凭证， 购物凭证要尽
可能详细地记录服装的品
牌型号 、 购买时间等信
息， 这是消费者在维权时
需要提供的重要证明。

三是了解质量保障期
限， 发生纠纷及时维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
四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
量要求的， 消费者可以依
照国家规定、 当事人约定
退货， 或者要求经营者履
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 没
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
的， 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
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 七
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
件的， 消费者可以及时退
货， 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
条件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
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
因我国对服装类产品没有
专门的质保规定， 建议消
费者在购买时与销售商就
质量保修等责任进行事先
约定 。 一旦发生消费纠
纷， 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
和举报。

延庆工商分局 孙沙沙

换季衣物折扣多
擦亮双眼挑合宜

案例1
公司开除涉性骚扰主管
因无证据被判违法解雇

于某是某网络公司的财务主
管， 与公司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孙某是其女下属。

孙某称，2016年7月16日下午
17时许，其前往于某处汇报工作。
在交谈过程中， 于某对其有非礼
行为，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事后，
公司与于某进行谈话并录音，于
某坚决否认该情况。

同年7月20日，公司以于某存
在对下属女职工多次进行言语、
行为骚扰和侮辱为由解除其劳动
合同。 于某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发现， 在公司的调
查录音中， 于某否认存在骚扰行
为。 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
情况下， 公司解除于某劳动关系
的依据不足，属于违法解除。

法官说法
在行使解除权被认定违法解

除案件中， 用人单位胜少败多的
原因在于骚扰行为往往在私密环
境中突然发生，较少留下人证、物
证、书证，给举证造成困难。此外，
很多被侵害的女工担心成为流言
蜚语的议论对象而选择沉默或离
职，既没有当场拒绝，事后也没有
及时举报， 这无疑给用人单位后
续的处理增加了难度。

此类争议中， 用人单位提交
的证据多为受害人证言， 在没有
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 用人单
位如果径行作出决定， 势必存在
较大的败诉风险。此时，若有现场
录像、报警记录等证据，状况就会
发生翻转。

案例2
在工作群发不雅照被开除
员工因未严重违纪赢官司

殷某于2008年5月到某商业
公司工作，担任高级销售。双方在
劳动合同中约定：“对员工、 顾客
或者其他应邀来访人员恶意攻
击、实施暴力、恐吓、诋毁名誉、辱
骂、发生肢体冲突或猥亵、性骚扰
的， 情节严重的或者造成恶劣影
响的， 均属于立即解聘的严重违
纪行为。 ”

为了便于日常工作交流，殷
某在管辖的销售部建立了工作
群。 2014年8月24日晚，殷某在该
群中发了几张不雅照片， 后又撤
回。因同事向公司反映此事，殷某
向公司作出书面检查， 并在工作
群中道歉。

2014年8月29日，用人单位以
殷某性骚扰、 严重扰乱工作秩序
为由通知解除其劳动合同。 殷某
因此与公司发生争议， 并认为其
已经道歉， 公司不应再解除其劳
动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殷某的
行为确有不当， 是否违纪以及违
纪是否严重， 应当以劳动者本人
有义务遵循的劳动纪律及劳动法
规所规定的限度或用人单位内部
劳动规则作为衡量标准。

鉴于殷某的行为是偶然发
生，也并非针对特定的对象，事后
已经道歉并作出检查， 也未对正
常的工作秩序造成影响， 难以认
定其行为属于严重违纪。因此，法
院认定用人单位依此解除劳动合
同存在不妥。

法官说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

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面对“职场性骚扰”，
尤其是情形严重的骚扰事件，一
些用人单位还主动修改 《员工手
册》，将性骚扰作为开除条件中明
确列举的选项，积极防范“职场性
骚扰”的发生。

本案中， 用人单位确实列明
了严重的职场性骚扰行为作为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 但没有
对严重性有进一步细化的规定。
违纪是否严重的处理依赖法官的
经验判断， 更有赖于用人单位内
部劳动规则关于严重违纪行为的
具体规定。因此，用人单位应细化
规章制度，让解除合同有理有据。

案例3
女同事担心被“摸”怕上夜班
保安行为超出正常交往尺度

范某于2010年9月18日进入
某物业公司担任保安工作 ，2014
年10月25日公司收到女职工张某
的反映， 称其在上夜班时遭到范
某的骚扰。该公司发现，范某还存
在多次类似情况， 但其拒绝承认
错误。

2014年10月29日， 公司以范
某多次对女同事进行骚扰， 严重
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其劳
动合同，并经工会同意。 然而，范
某对公司这项决定不服， 想通过
仲裁、 诉讼确认公司的解除劳动
合同行为违法。

庭审中， 公司提交了2014年
10月24日与范某的谈话录音。 录
音中范某认可对张某存在搂抱行
为，范某对此的解释为不慎；公司
人事主管与其他女员工的情况说
明，证实范某拒绝向张某道歉，此

前范某还对其他女员工存在言语
和行为的挑逗， 导致这些女员工
不敢上夜班。在报警笔录中，范某
认可其因开玩笑还曾对其他4位
女同事有抱、摸、拍等行为，但其
本人认为只是玩笑、嬉闹。

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犯有
其他过失，如在厂内打架、偷窃、
性骚扰等情节且特别严重者 ，公
司有权作出开除处理。 ”范某称收
到过该内容。

法院认为， 男女同事之间的
交往应当遵循公序良俗， 范某的
做法已经超出了男女正常交往的
尺度，且事发后不以为然，对自己
的错误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鉴于其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故解除与其劳动合同符合法
律规定。

法官说法
目前， 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对

“职场性骚扰”做出明确规定。 对
其判定一般依赖法官的自由裁
量， 而法官裁量的依据多基于社
会文化、 社会评价以及具体案情
等综合因素。本案中，范某的行为
已经超出了男女正常交往的尺
度，可以认定为“性骚扰”。

用人单位一旦收到涉及性骚
扰的举报， 要高度重视证据的收
集和固定工作， 为下一步处理奠
定基础 。 同时 ， 要在制度上将
“性骚扰” 列为严重违纪， 并细
化该行为的具体表现， 让每位员
工周知。

在辞退员工时， 还应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其本人，通
知的内容要客观准确、 言辞不偏
激，切不可采取通报、张贴等方式
进行扩散和传播， 以免陷入名誉
权纠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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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李某和王女士于 2004年结

婚，2015年10月李某在酒吧喝酒
时认识了张丽， 随后两人迅速发
展为情人关系。 2016年3月至10
月，李某离家出走并和张丽同居。
2016年10月， 李某和张丽外出游
玩，所有费用都由李某承担。

获悉相关情况后， 王女士以
李某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张丽进
行消费为由将张丽诉至法院， 要
求张丽赔偿15万余元。

诉讼过程中， 王女士仅就李
某转给张丽的支付宝转账费用提
供了明确的转账记录， 其余费用
例如张丽前往医院检查费用、 外
出旅游费用、 房租费用、 酒吧等

娱乐费用均只提供了李某个人的
信用卡交易明细及对手信息加以
证实。

海淀法院结合李某及张丽同
居期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二人外
出旅游的照片、 双方在法庭上的
自述等证据， 参照高度盖然性的
证 明 标 准 ， 对 李 某 的 部 分 消
费 4.9万余元予以认定 ， 综合李
某和张丽的过错程度， 认定张丽
承担50%的赔偿责任。 最终， 法
院判决张丽赔偿王女士财产损失
2.4万余元。

法官释法
据法官介绍， 在未约定区分

夫妻财产的情况下， 根据 《婚姻
法》相关规定，夫妻之间对婚内取

得的财产共同共有。 夫或妻非因
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
重要处理决定， 夫妻双方应当平
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针对出轨
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利用夫妻共同
财产向情人赠予财物的行为，夫
妻另一方可以起诉情人索赔，但
应当就其损失提供相应的证据。

本案中， 王女士提供了李某
的转账记录、 信用卡交易对手信
息等证据， 但因缺少票据及信用
卡存在大量套现支出情况， 多笔
消费无法核实是李某为张丽支
出，故根据王女士提供的证据，结
合李某与张丽外出旅游的时间、
张丽前往医院检查的时间， 对李
某为张丽的消费支出酌情进行认
定，支持了王女士部分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婚外情期间出轨
方为共同生活、 娱乐而给情人支
出的很多消费不可能都保存证
据。 因此， 无过错的夫妻一方要
想完全通过证据还原出轨方和情
人在婚外情关系期间的所有花
费， 实属不能。 根据 《民事诉讼
法》 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对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
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
关事实， 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
有高度可能性的， 应当认定该事
实存在。 因此， 夫妻一方发现另
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婚
外情现象， 且出轨方利用夫妻共
同财产为情人进行了大笔消费支
出 ， 应及时收集并保存相关证
据， 以便将来诉讼维权使用。

法法官官支支招招如如何何应应对对职职场场性性骚骚扰扰

西城区法院近日调研发现， 职场性骚扰时常发生， 但用人单位开除
相关人员时又常因缺乏证据而败诉。 为克服这种现象———

丈夫和情人同居开支数万
妻子起诉索赔财产获支持

延庆工商专栏

丈夫与情人出游 ， 为情人消费 ，
合法妻子能将钱要回来吗？ 最近， 海
淀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因丈
夫和情人同居进行高消费， 妻子起诉
要求索赔， 获得法院支持。


